
 

化學系-教師名稱-科目名稱  

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教學大綱  

科目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必修   □選修       教師：            

任課班級：  

每學期開課學分數：上學期   學分       下學期   學分       

總學分數：   學分    每週上課時數：   小時 

 

※※請遵守智慧財產權觀念、不得非法影印※※ 

 

課程能力 Course Ability 

核心能力 基本能力 系所專門能力 

系所課程 

1 
中文能
力 

2 
英文能
力 

3 
資訊能
力 

化學專業
能力 

獨立研究
能力 

實驗統合

能力 

科學表達

能力 

團隊合作

能力 

品德倫理

能力 

          

 

課程概述 Course Description： 

 

教學目標 Course Objectives： 

 

教學內容 Course Outline： 

第 01 週教綱： 

第 02 週教綱： 

第 03 週教綱： 

第 04 週教綱： 

第 05 週教綱： 

第 06 週教綱： 

第 07 週教綱： 

第 08 週教綱： 

第 09 週教綱： 

第 10 週教綱：Midterm exam 

第 11 週教綱： 

第 12 週教綱： 

第 13 週教綱： 

第 14 週教綱： 

第 15 週教綱： 

第 16 週教綱： 

第 17 週教綱： 

第 18 週教綱：Final exam 

 



 

化學系-教師名稱-科目名稱  

教學方式(%) Teaching Strategies  

講授  % 

報告  % 

討論  % 

 

成績評量方式(%) Grading Policy 

平時考  % 

期中考  % 

期未考  % 

 

主要書目及參考書目 References 


